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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商务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广东省家政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 13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广州谷丰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文胜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惠州拓普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广东香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市幸福家

园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市乐迎迎家庭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江虹、李燕、陈思嘉、罗熙鸣、蒋帅、潘卓艺、周刘梅、薛珺君、章旭丹、

陈挺、周旻、罗思秋、管先姣、欧骏良、冯凤莲、刘秉坤、张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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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机构经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机构术语和定义、经营管理模式、经营管理要求以及服务监测等。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经营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18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交易指南 

GB/T 31772  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DB44/T 2293  家政服务  家政服务员职业规范 

DB44/T 2317  家政服务  投诉处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77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家政服务  domestic service 

以家庭为服务对象，由专业人员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提供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孕产妇、婴幼儿、

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的照护以及保洁、烹饪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照料需求服务的行为过程。 

 

家政服务员  domestic service servants 

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孕产妇、婴幼儿、老人、病人、残

疾人等的照护以及保洁、烹饪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服务员。 

 

员工制管理模式  staff management mode 

家政服务机构分别与家政服务客户、家政服务员依法签订合同，为家政服务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已

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均可认定为缴纳社会保险费），统一安排家政服务员为家政

服务客户提供服务，直接支付家政服务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或劳务报酬，并对家政服务过

程实施全面管理的模式。 

 

中介制管理模式  mediating institution management mode 

具有相应资质的家政服务机构，为家政服务客户、家政服务员两者提供信息支持，依法签订家政中

介（居间）合同，并从中收取费用，家政服务客户直接支付劳务报酬给家政服务员的管理模式。 

4 经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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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模式划分 

家政服务机构管理模式分为员工制管理模式和中介制管理模式。 

员工制管理模式 

4.2.1 家政服务机构与派出的家政服务员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4.2.2 家政服务机构向家政服务员发放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等。 

4.2.3 家政服务机构派出经客户面试的家政服务员去客户住所提供家政服务，并对家政服务过程实施

全面管理。 

4.2.4 家政服务机构应负责协调服务全过程中（包括：身份认证、服务质量、财产安全、人身安全等）

服务纠纷的处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介制管理模式 

4.3.1 具有相应资质的家政服务机构介绍经登记注册，持政府或行业组织颁发的相关服务证件的家政

服务员为客户提供服务，并收取约定的职业介绍费用。 

4.3.2 家政服务机构应签订客户、家政服务机构和家政服务员三方中介（居间）合同，并协助双方落

实家政服务员意外伤害等商业保险。 

5 经营管理要求 

资质要求 

5.1.1 依法在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注册，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 

5.1.2 建立合理的组织架构，依法合规经营，应做到： 

a) 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活动； 

b) 有明确的业务管理流程和制度，并建立完整的工作台账； 

c) 按时参加并通过各项机构年检，及时报送各类业务报表； 

d) 明示相关证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服务规范、操作流程、投诉和监督电话； 

e) 从事线上交易的家政服务机构其交易平台应满足 GB/T 19018相关要求； 

f) 依法签订相关合同； 

g) 执行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纳税。 

设施要求 

5.2.1 具备可保障经营需要的固定、合法经营场地，家政服务机构建筑面积不宜少于 50 m
2
。 

5.2.2 办公场所布局合理，宜具备业务接待场地、培训场地和休息场地。 

5.2.3 配备经营必备的计算机、身份证阅读器、打印机、传真机及其他辅助办公、通信设备等。 

5.2.4 办公环境清洁、整齐，卫生状况良好，消防安全措施到位。 

人员要求 

5.3.1 家政服务机构应配备与其服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家政服务员，对从事线上交易的家政服

务机构应配备相应的平台运营维护人员。 

5.3.2 家政服务机构对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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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关的业务和法律知识，并满足相关职业能力要求； 

b) 家政服务员上岗前应参加岗前培训并持有与其服务内容相应的技能证书； 

c) 其他具体要求按 DB44/T 2293执行。 

5.3.3 家政服务机构对从业人员的管理要求，包括： 

a) 家政服务机构应与管理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员工档案，为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b) 对家政服务员实行员工制管理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建

立员工档案，为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c) 对家政服务员实行中介制管理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签订服务协议，协助其购买人

身意外伤害等商业保险； 

d) 督促家政服务员每年进行健康体检； 

e) 建立家政服务员岗位技能、健康信息等档案； 

f) 按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 

g) 制定年度从业人员培训计划，建立培训档案； 

h) 宜实行家政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服务年限、服务质量、星级评定与薪酬挂钩制度； 

i) 组织参加政府、行业协会及合法和正规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举办的职业能力培训和考核，提高

管理水平和服务技能； 

j) 组织开展家政服务员技能大赛、评选等活动。 

管理制度要求 

家政服务机构应建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档案管理

制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安全应急管理制度、监督考评管理制度、教育培训管理制度、投诉处理制度

等。 

客户管理要求 

5.5.1 应建立服务客户档案，包括客户资料、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反馈、投诉及其处理文件。 

5.5.2 应建立服务跟踪回访制度。服务前、服务中、服务后由专人采取上门、电话等形式收集服务客

户满意度信息，了解客户对服务质量的满意程度。 

5.5.3 应制定服务质量监督制度，对外公布投诉联系方式，对客户的投诉应进行登记，并在 7 个工作

日给予答复。 

业务要求 

5.6.1 营业时间 

应在家政服务机构的经营场所或线上交易平台明示营业时间。 

5.6.2 价格管理 

应在家政服务机构的经营场所或线上交易平台标明服务价格，标价内容真实、字迹清晰、标示醒目。 

5.6.3 信息展示 

5.6.3.1 应在家政服务机构的经营场所或线上交易平台展示家政服务员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

名、性别、年龄、工作经历、服务项目、健康信息、职业技能证书、培训经历、客户评价等。 



DB44/T 2316—2021 

4 

5.6.3.2 应在家政服务机构的经营场所或线上交易平台展示各项家政服务对应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流程

等。 

5.6.4 服务接待 

5.6.4.1 家政服务机构经营场所前台接待人员应统一着装、佩戴工卡。 

5.6.4.2 家政服务机构的经营场所或线上交易平台宜用普通话接待客户及电话咨询，做到文明礼貌、

规范用语。 

5.6.4.3 家政服务机构应了解客户服务需求，提出服务方案，征得客户同意。 

5.6.4.4 家政服务机构应介绍客户服务需求，提出服务要求，征得家政服务员确认。 

5.6.5 签订服务协议 

5.6.5.1 在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员和客户三方对服务内容、时限、人员、费用等均没有异议的情

形下签订服务协议。 

5.6.5.2 签订服务协议时，应出具双方真实有效的身份证明，家政服务员应提供职业相关证明及健康

证明。 

5.6.6 提供服务 

5.6.6.1 家政服务员在进入工作场所时，应主动向客户出示上门服务证件、身份证件、健康证明等。 

5.6.6.2 家政服务员应按照服务协议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应服务，并做好服务过程记录以及收集用户

反馈意见。 

5.6.6.3 对应服务如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遵照执行，如果没有，则按照家政服

务机构制定的统一标准执行。 

5.6.7 线上交易平台 

若家政服务机构从事线上交易，应： 

a) 及时更新操作指南，掌握网上交易安全规范，降低网上交易风险； 

b) 与网上支付服务商签订合同，并对客户的信息保密； 

c) 依据线上订单进行交易款项的扣款、结算、转账、退款等，提供客户可查询验证的后台服务； 

d) 账款划转未成功的订单，及时联系客户和网上支付服务商，并查询原因、及时反馈客户； 

e) 交易成功，及时对账，及时响应客户需求。 

5.6.8 服务结束 

5.6.8.1 服务期满或因其他原因结束服务时，家政服务员应主动与客户、家政服务机构或接任服务员

做好交接工作。 

5.6.8.2 家政服务员服务结束时应完成行李检查、客户财物清点、日常账务交接等工作。 

5.6.8.3 交接记录及客户意见应于服务结束后及时反馈家政服务机构。 

5.6.9 接受退单或调换 

5.6.9.1 应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接受客户退单或调换服务。 

5.6.9.2 对符合规定的客户退还款，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时间完成退款。 

5.6.10 服务过程特殊情况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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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0.1 家政服务机构及家政服务员应对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的处理与客户达成一致。 

5.6.10.2 在服务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时，家政服务员应按照家政服务机构相关规定的处理方式及流

程进行处理，并做好相关记录。 

6 服务监测 

采用定期走访、电话回访、网上回访等方式建立服务跟踪制度，并形成记录。 

对经营活动的服务质量进行记录，客观、真实反映服务质量，并定期归档。 

及时处置客户的投诉和服务纠纷，应按照 DB44/T 2317 要求处理。 

对从事线上交易的家政服务机构应通过平台对服务过程进行跟踪监管评价和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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